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慧为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之 

战略投资者的专项核查报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住所：深圳市红岭中路 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 16-26层 

  



 

深圳市慧为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为智能”、“发行人”或“公司”）

向不特定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北交所上市项目已于 2022

年 9月 9日经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贵所”）审核同意，并于 2022年 9

月 23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2238

号文同意注册。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担

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证监会令〔第 187 号〕）、《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试行）》（北证公告〔2021〕13 号）（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北京证券交易

所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细则》（北证公告〔2021〕8 号）（以下简称“《管理细则》”）、

《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北证公告

〔2021〕23 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自律规则，

对慧为智能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进行核查，出具如下专项核查报告。 

一、战略配售方案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核查 

（一）战略配售方案 

1、战略配售数量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 1,596.00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6,384.00万股，本次发行数

量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00%（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发行人授予国信证券不超过

初始发行规模 15.00%的超额配售选择权，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则发行总股数

将扩大至 1,835.40万股，发行后总股本扩大至 6,623.40万股，本次发行数量占超额配售

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后总股本的 27.71%（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280.44 万股，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前本次发

行数量的 17.57%，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15.28%。 

超额配售启用前，网上发行数量为 1,315.56 万股；超额配售启用后，网上发行数

量为 1,554.96 万股。 

2、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者筛选的原则是，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应具备良好的市

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按照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的发行人股票，最终战略配售投资者不超过 10 名。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选择标准的制定，充分考虑了投资者资质以及与发

行人战略合作关系等因素，主要标准包括： 

（1）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的企业或下属企业； 

（2）以公开方式募集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

作的证券投资基金； 

（3）能够为公司带来市场渠道、品牌等战略性资源，促进公司市场拓展，推动实

现公司销售业绩提升的企业； 

（4）符合法律法规、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战略投资者。 

结合《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向不特

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选取广州菲动软件科技有限

公司、深圳海红天远微电子有限公司、北京金证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嘉兴大简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丹桂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均符合以上选取标准。 

3、参与规模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承诺认购股数（股） 获配股票限售期限 

1 广州菲动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1,596,000 6 个月 

2 深圳海红天远微电子有限公司 320,000 6 个月 

3 北京金证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19,200 6 个月 

4 嘉兴大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9,200 6 个月 

5 深圳市丹桂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50,000 6 个月 

合计 2,804,400 - 

4、配售条件 

广州菲动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深圳海红天远微电子有限公司、北京金证资本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嘉兴大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丹桂顺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已分别与发行人、主承销商订立了参与此次战略配售的三方认购协议，不参加本

次网上发行申购，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未参与战略配售的证券投资基金除外，



 

并承诺按照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 

5、限售期限 

上述获配对象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

交所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二）战配方案和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核查意见 

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及战略配售数量符合《管理细则》中“战略投资者不得超过 

10 名”和“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足 5,000 万股的，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不

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的要求。 

广州菲动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深圳海红天远微电子有限公司、北京金证资本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嘉兴大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丹桂顺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目前均合法存续，符合发行人选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同时亦符合《北京证券交

易所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细则》第五节“战略配售”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

具有参与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战略配售的资格。 

二、本次战略配售投资者的具体情况 

经核查，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 5 名，分别为：广州菲动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海红天远微电子有限公司、北京金证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嘉兴大简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丹桂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除以上战略投资者外，无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一）广州菲动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广州菲动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

码/注册号 
91440101598301587Q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

独资） 
法定代表人 顾冰 

注册资本 11,000 万美元 成立日期 2012-06-13 

住所 广州市天河区高普路 1021 号 5 楼 5910 号 

经营范围 软件开发;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股东 FOGA TECH LIMITED 100.00% 

主要人员 顾冰（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刘强（监事） 



 

2、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FOGA TECH LIMITED 持有广州菲动软件科技有限

公司 100.00%股份，为广州菲动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广州菲动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符合《管理细则》《承销规范》 的相关规定。 

4、关联关系 

主承销商取得了广州菲动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经核查，广州菲动软

件科技有限公司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广州菲动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所用资金来

源为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且符合资金的投资方向，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

或者委托他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情形。 

6、锁定期 

广州菲动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本次获配的锁定期为 6 个月，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在北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深圳海红天远微电子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深圳海红天远微电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

码/注册号 
91440300668539866U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景泉 

注册资本 4,5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7-11-27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南园街道上步南路锦峰大厦写字楼 14A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电子产品、汽车电子零部件的研发和销售；包装材料、

塑胶制品的研发、销售；五金及塑胶模具的设计和研发；国际货运代理；

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物业租赁。（以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

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

目是：仓储服务；代理报关；电子产品、汽车电子零部件、五金及塑胶模

具的加工制造。一类、二类医疗机械的购销。 

股东 刘景泉 58.33%、周梁宇 41.67% 



 

主要人员 刘景泉（执行董事,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周梁昊（监事） 

2、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刘景泉持有深圳海红天远微电子有限公司 58.33%股

份，为深圳海红天远微电子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深圳海红天远微电子有限公司符合《管理细则》《承销规范》 的相关规

定。 

4、关联关系 

主承销商取得了深圳海红天远微电子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经核查，深圳海红

天远微电子有限公司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深圳海红天远微电子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所用资金

来源为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且符合资金的投资方向，不存在接受他人委

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情形。 

6、锁定期 

深圳海红天远微电子有限公司本次获配的锁定期为 6 个月，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北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北京金证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北京金证资本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代

码/注册号 
91110108318071220P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法定代表人 陈斌 

注册资本 8,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4-10-22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建西苑中里 1 号楼 3 层商业 349 号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项目投资 

合伙人 
陈斌 87.50% 

北京中科互联广告有限公司 12.50% 



 

2、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北京金证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人之一的

北京中科互联广告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陈斌；因此，北京金证资本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为陈斌。 

3、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北京金证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符合《管理细则》《承销规范》 的

相关规定。 

4、关联关系 

主承销商取得了北京金证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出具的承诺函。经核查，北

京金证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北京金证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出具的承诺函，其使用合法募集的资金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情形。 

6、锁定期 

北京金证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本次获配的锁定期为 6 个月，自本次公开发

行的股票在北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四）嘉兴大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嘉兴大简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代

码/注册号 
91330482MA2B95TY6C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执行事务合

伙人 

大简投资管理（上海）有限

公司（委派代表：孙继伟）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8-1-9 

住所 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当湖街道长胜路 1188 弄 2 幢 1 单元 501 室-3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 
杜旭珍 49%、谢庆华 20%、都志源 10%、倪秀娟 5%、吴文云 5%、周多

5%、张峰 5%、大简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合伙 1% 

2、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基金产品信息 

基金名称 嘉兴大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编号 SVY705 

成立时间 2022年 7月 1日 

备案时间 2022年 7月 15日 

基金类型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大简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名称 嘉兴大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大简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为嘉兴大简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控股股东，孙继伟持有大简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95%股

份，为嘉兴大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 

4、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嘉兴大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符合《管理细则》《承销规范》 的

相关规定。 

5、关联关系 

主承销商取得了嘉兴大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具的承诺函。经核查，嘉

兴大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嘉兴大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具的承诺函，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

认购资金来源为管理人合法募集的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且符合资金的投资方

向，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情形。 

7、锁定期 

嘉兴大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次获配的锁定期为 6 个月，自本次公开发

行的股票在北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五）深圳市丹桂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深圳市丹桂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

码/注册号 
914403003565151957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张红英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5-10-12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莲花一村社区皇岗路 5001 号深业上城(南区)T1 栋 9

层 2 号 

经营范围 

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投

资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

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东 丹桂顺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100.00% 

主要人员 张红英（执行董事,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周婵（监事） 

2、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基金产品信息 

基金名称 丹桂顺之实事求是伍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编号 SCV310 

成立时间 2019年 10月 23日 

备案时间 2019年 11月 1日 

基金类型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名称 深圳市丹桂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丹桂顺发展（深圳）有限公司持有深圳市丹桂顺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100.00%股份，为深圳市丹桂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王成

林持有丹桂顺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75.00%的股份，为深圳市丹桂顺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 

4、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深圳市丹桂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符合《管理细则》《承销规范》 的相关

规定。 

5、关联关系 

主承销商取得了深圳市丹桂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经核查，深圳市

丹桂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深圳市丹桂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丹桂顺之实事求是伍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出具的承诺函，其使用合法募集的资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

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情形。 

7、锁定期 

深圳市丹桂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获配的锁定期为 6 个月，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北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战略投资者是否存在《管理细则》第五节“战略配售”之第三十七条的禁止情

形核查 

《管理细则》第五节“战略配售”之第三十七条规定：“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

投资者配售股票的，不得存在以下情形： 

（一）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股票在本所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

股价如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二）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等作为条

件引入战略投资者； 

（三）股票在本所上市后发行人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及其控股子公司管理的证

券投资基金； 

（四）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任命与该战略投资者存在

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

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员工持股计划等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 

（五）除本细则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主体外，战略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

发行人股票，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

形； 

（六）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根据发行人及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广州菲动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深圳海红天远微

电子有限公司、北京金证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嘉兴大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深圳市丹桂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相关承诺函及战略配售协议，并经核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认为：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监管规定及自律规则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四、战略投资者的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

准、配售资格符合《管理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广州菲动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深圳

海红天远微电子有限公司、北京金证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嘉兴大简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深圳市丹桂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符合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

具备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广州菲动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深圳海红天远微

电子有限公司、北京金证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嘉兴大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深圳市丹桂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认购数量、认购金额及限售期安排符合相关规

定；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广州菲动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深圳海红天远微

电子有限公司、北京金证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嘉兴大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深圳市丹桂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配售股票不存在《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监管规定及自律规则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慧为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

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战略投资者的专项核查报

告》之盖章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